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昌吉州统筹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 新疆昌吉州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 

项目号 49029-002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项目状态 拟议 

项目类型/援助

方式 

贷款 

资金来源/金额 贷款：新疆昌吉州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 

普通资金源 1.5 亿美元  
 

战略议程 环境可持续增长  

包容性经济增长  

区域一体化  

变革驱动因素 治理和能力建设  

私营部门业务局  

所属行业/子行

业 

供水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及服务——供水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及服务 

性别平等和主

流化 

有效性别主流化  

项目描述 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

的下辖行政区之一，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的东、西部地区接壤，总面积为 73,140

平方公里，2013 年的人口总数为 140 万人，其中 27%为少数民族。昌吉州毗邻乌

鲁木齐市，且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连接中国市场与中亚的战略走廊沿线，在经

济战略领域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该项目有望使昌吉州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此外，该项目将提高阜康市、

呼图壁县和奇台县城乡居民获取优质市政基础设施服务的可能性。该拟建项目的主

要成果包括：（i）改善市政服务基础设施，（ii）修建或修复城乡道路基础设施，

（iii）建造职业技术技能培训设施，以及（iv）提升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项目管

理能力。 

项目理由及其

与国别/区域战

略的相关性 

由于邻近乌鲁木齐，且地处主要的经济和交通走廊，昌吉州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并可能有力推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昌吉州下辖的城市和县城可以充当中国与中亚

之间主要区域交通走廊沿线的经济中心。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乌鲁木齐

本项目数据表由 2015年 8月 13 日的英文版翻译为中文。 

 



在经济和空间上快速发展，而毗邻乌鲁木齐的昌吉州市县面临着发展建设乌昌经济

走廊的压力。由于昌吉州的经济潜力巨大，许多企业和产业均计划落户昌吉。为满

足此类日益增长的需求，昌吉州亟需通过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能力建设等

措施来创造良好的扶持性环境。尽管昌吉州地理位置优越，在中国政府 2000 年出

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昌吉州的经济发展依然滞后，基本

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明显不足、环境状况日益恶化以及城市管理能力薄弱等因素制

约了该州的发展。为避免错失经济增长的巨大机遇，昌吉州高度重视其城市和环境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并请求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提供支持，通过引入一种整

体的、综合的、最优化的、可持续的方法来显著改善昌吉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居

环境，进而推动该州的发展。因此，亚行的干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刻不容缓。

鉴于昌吉州的高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投资环境有望起到催化剂

的作用，推动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包括私营部门投资，并向将昌吉州与国际

市场相连接的战略经济走廊沿线的小城镇分享其“溢出效应”。 

此外，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生活和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差距。虽然阜康市、呼图

壁县和奇台县位于主要交通走廊沿线，是昌吉州的主要经济中心，但生活在此三市

县农村地区和非规划城郊地区的人们无法获得安全可靠的市政基础设施服务，包括

供水、废水处理、固体废物管理以及道路连接等服务。因此，昌吉州急需基本基础

设施投资，以成为一座适宜城乡居民生活和工作、适宜行业投资的宜居城市，并为

进入国际经济走廊沿线的区域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该项目是亚行在新疆资助的第七个城市发展项目。亚行一直致力于新疆的发展援

助。截至 2015 年 6 月底，双方合作完成和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发展项目共有四个，

另有两个项目正在董事会审议阶段。亚行在昌吉州的统筹城乡发展援助将以多层面

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并为昌吉州和新疆同等规模的城镇树立发展模式。此外，亚

行将在水资源行业采取干预措施，帮助昌吉州开展战略水量平衡分析，减少无收益

水量，并实施改良的水价机制，使供水公司收回全部成本，促进可持续经营，从而

实现有效的需水管理和节约用水。 

该项目将支持（i）中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通过促进

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小城镇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ii）中国的区域合作政

策，将昌吉州定位为连接中国和中亚的战略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也符

合中国即将出台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支持均衡城镇化，推动包容

性宜居城市的发展。此外，该拟建项目符合亚行对中国的《国别合作伙伴战略

（2011—2015 年）》及以下行动计划：（i）专注于水资源和废水管理的亚行《水

资源行动计划》，（ii）专注于具有竞争力、绿色和包容性城市发展的亚行《城市

行动计划》，以及（iii）支持道路安全和高效城乡连接的亚行《可持续交通计

划》。 

影响 昌吉州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昌吉回族自治州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

年〕） 

通过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小城镇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成果 阜康市、呼图壁县和奇台县城乡居民获取优质市政基础设施服务的可能性得以提高 

产出 1.市政服务基础设施得以改善 

2.城乡道路基础设施得到修建或修复 

3.阜康市的职业技术技能培训设施得以建成 

4.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项目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地理位置  

 

保障类别 

环境 B 

非自愿移民 A 

原住民 B 

 

环境和社会问题概要 

环境  

非自愿移民  

原住民  

  

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参与和咨询 

项目设计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  

 

亚行负责官员 丸山比奈子（Hinako Maruyama） 

亚行负责业务局 东亚局 

亚行负责处 城市和社会部门处（东亚局） 

执行机构 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时间表 

概念书审批 2015 年 7 月 6 日 

事实与数据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6年 7 月 15 日 

管理层审查会 2016 年 9 月 30 日 

审批 2017 年 3 月 24 日 

终期检查 -  

 

项目数据表更新日期 2015 年 7 月 3 日 

项目网址 http://www.adb.org/projects/49029-002/main 

获取信息 http://www.adb.org/forms/request-information-form?subject=49029-002 

 

项目数据表（PDS）包含关于项目的总结性信息：项目数据表的编制工作是动态的，因此其初始

版本并未包括的某些信息将在获得后被纳入项目数据表。拟建项目信息为建议和参考性质。 

 

 



本项目数据表（PDS）所含信息由亚行提供，内容仅供使用者参考，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亚

行竭力提供高品质的内容，但仅根据“现状”提供信息，不承担任何明示或暗示担保，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适销性、特定目的之适用性及非侵权的担保。亚行尤其不对任何此类信息的准确性或

完整性提供任何担保或声明。 




